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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025年11月12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或“法院”）作出（2025）川

01破1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
划》”），并终止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炼石航空”或“公司”）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重整计划获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2025年12月1日，公司向管理人提交了《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

况的报告》。同日，管理人向成都中院提交了《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
况的监督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重整计划》的相关规定，《重整计划》由炼石航空在管理人

监督下执行。
经管理人监督，截至2025年12月1日，炼石航空已完成《重整计划》全部执行工作：
1．应当支付的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已经支付完毕，剩余未支付的也已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完

成提存；
2．应当向债权人分配的现金清偿款项以及股票已经分配完毕，剩余未分配的也已按照《重整计

划》的规定完成提存；
3．重整投资人依照重整计划及重整投资协议的规定，已全额支付重整投资款，且应当向重整投

资人分配的转增股票已经分配至重整投资人。
管理人于 2025年 12月 1日向成都中院提交《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

行情况的监督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同日，公司及管理人
向成都中院提交了《关于提请裁定终结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的报告》，提请成都中院
裁定终结公司重整程序。

二、转增股票的分配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以炼石航空总股本873,100,876股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5.99股的比例实施资

本公积转增，共计转增522,987,424股。前述522,987,424股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其中：（1）
转增股票中200,000,000股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2）转增股票中322,987,424股用于偿付债务。截至
2025年11月27日，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而转增的522,987,424股股份已全部完成转增，其中379,290,
774股为首发后限售股，143,696,650股为无限售流通股，公司总股本由873,100,876股增至1,396,088,
300股。上述522,987,424股转增股份全部登记至管理人开立的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以下简称“管理人证券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披露
的《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进展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
065）。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应当向债权人分配的股票已经分配完毕或完成提存、应当向重整投资
人分配的转增股票已经分配至重整投资人或完成提存系《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之一。为执行

《重整计划》，公司在管理人的协助下，向成都中院请求以司法协助执行的方式将登记在管理人证券
账户的转增股票另行扣划至重整投资人及相关债权人指定证券账户。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日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管理
人证券账户中的 512,853,511股转增股票已划转至重整投资人及债权人指定的证券账户中，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1
2
3

合计

过入方身份
重整投资人
债权人（2家）
债权人（4家）

划转数量
200,000,000
179,290,774
133,562,737
512,853,511

股份性质
首发后限售股
首发后限售股
无限售流通股

/
三、其他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1号——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第

九条第三款“重整后上市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重整计划裁定批准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原有股份。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根据重整计划新取得的股份，自取得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应当一同遵守前述锁定要求。”因炼石航空重整后上市公司控制
权未发生变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如下：

1、控股股东四川发展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持有201,484,817股股票，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四川发展引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原持有 69,368,005股股票，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申万菱信基金-四川发展引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申万菱信-引领资本1号大股东增持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原有股份12,117,726股股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重整计划裁定批准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原有股份，也即锁定期自2025年11月
13日至2028年11月12日。

2、控股股东四川发展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因以股抵债新取得147,319,701股股票、占总
股本比例约为 10.55%），及其一致行动人四川发展引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因以股抵债新取得 31,
971,073股股票、占总股本比例约为 2.29%）根据重整计划新取得的股份，自取得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即限售期自2025年12月2日至2028年12月1日；限售期结束后，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风险提示
1、2025年4月16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

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公司2024年度《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8.1条第（七）
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相关公告。

2、因法院已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公司股票已依《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鉴于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公司及管理人已向法院申请裁定终结公司重整程序，后续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3条的相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相
应的退市风险警示，能否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尚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603660 证券简称：苏州科达 公告编号：2025-075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持已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7日至2024年5月6日期间实施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开展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回购股份计划，共计回购公司股份6,964,13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38%，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7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

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公司于2025年1月16日对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完成回购且尚未使用的3,243,680股公司股

份的用途进行变更，将原用途“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

本”，剩余3,720,459股回购股份用途维持不变。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7日发布的《关于变更部分

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披露了《关于减持已回购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至2026年2月20日，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720,459股的已回购

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65%）。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尚未出售公司回购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顾专用证券账户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回购专用账户
6,964,139股

1.20%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6,964,139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根据规定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进展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顾专用证券账户
2025年10月31日

0股
2025年11月21日～2026年2月20日

集中竞价，0股
0～0元/股

0元
0%

不超过：0.65%
6,964,139股

1.20%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将按照规定和计划要求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适时实施股票出售，存在出售时间、

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及是否可按期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25-094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2月1日下午14: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 12月 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12月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1号中铜大厦3222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副董事长孙成余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637,489,7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168%，其中：关联股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637,469,7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8158%，需回避表决。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63 人，代表股份 89,222,0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5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61人，代表股份89,202,0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20%。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62人，代表股份89,212,0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5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61 人，代表股份 89,202,0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520%。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云铜香港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95,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65%；
反对1,717,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53%；
弃权 40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85,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62%；
反对1,717,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55%；
弃权40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58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

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分别为：637,469,718股、39,736,165股。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中铜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90,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10%；
反对1,716,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33%；
弃权4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80,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07%；
反对1,716,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35%；
弃权4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65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

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分别为：637,469,718股、39,736,165股。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朱宸以、张欣馨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1日

证券代码：603879 证券简称：永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6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集中竞价减持已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至2024年5月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4,851,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5%）。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披露的《永悦
科技关于股份回购比例达1%、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2025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集中竞价减持公司已
回购股份的议案》。鉴于公司回购股份的目的已实现，根据《回购报告书》的约定及要求，对回购股份
进行后续处置。公司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减持期间：2025年11月24日
～2026年5月23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4,851,100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35%）回购
股份。减持价格视出售时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具体详见公司公告《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集中
竞价减持已回购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采用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已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出售进展
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已回购股份 3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0.0835%，成交总额为1,807,030元（未扣除交易费用、税金），成交最高价为6.04元/股，
最低价为 6.0003 元/股，均价为 6.0234元/股。本次减持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4,551,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665%。现将有关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851,100股

1.35%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4,851,1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根据规定，在出售期间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出售进展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025年10月31日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300,000股
2025年11月24日～2025年11月30日

集中竞价减持，300,000股
6.00～6.04元/股

1,807,030元
0.0835%

不超过：1.35%
4,551,100股
1.2665%

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规定，上市公司拟采用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已回购股份时，每次披露的出售时间区间不得超过6个月，公司回购专户将
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出售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本次出售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

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规定，公司本次减持股份

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1、申报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跌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出售的委托；
3、每日出售的数量不得超过出售预披露日前20个交易日日均成交量的25%，但每日出售数量不

超过20万股的除外；4、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出售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5、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基于以上规定及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存在无法按计划完成减持的情形。公司将根据市

场情况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减持已回购股份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在本次减持期间内，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25-098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
专项贷款，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资金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含），回购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1.00元/股（含），回购股份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
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4月 22日、4月 24日、4月 26日分别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关于取得
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以及《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44）。

2025年5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公司
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后，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11.00元/股（含）调整为10.85元/股（含）。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 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 9,407,15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02%，其中，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8.47元/股，最低价为 7.65元/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4,970,21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回购价格区间、资金来源均符合回购股份方案的有关规定。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3933 证券简称：睿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7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平潭捷润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平潭捷润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
4.59%
3.87%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R其他____上市前员工持股平台________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平潭捷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350128MA32TH666X□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平潭捷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一致行动人；住所为平潭综合实

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6号楼5层511室-x01306。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平潭捷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平潭捷润”)于2025

年11月1日至2025年12月1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睿能科技”）股份1,500,000股，占睿能科技股份总数（207,544,575股）的0.72%。本次减持后，股
东平潭捷润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平潭捷润股权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变 动 前 股 数
（万股）

952.5264

变动前
比例（%）

4.59

变 动 后 股 数
（万股）

802.5264

变动后
比例（%）

3.87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1/1-2025/12/1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平潭捷润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因资金需求，股东平潭捷润

拟于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1月31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000,000股，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9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公司股东平潭捷润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平潭捷润持有睿能科技无限售条件流通股8,025,264股，占睿能科技股份
总数（207,544,575股）的3.87%。

本次权益变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
义务人本次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5-060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五一西路2号“第一大道”19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0
563,207,458
45.068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长万其见先

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主持本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现场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朱永胜先

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列席 6 人，公司董事长万其见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罗雁飞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1,537,258
比例（%）
99.7034

反对
票数

984,500
比例（%）
0.1748

弃权
票数

685,700
比例（%）
0.1218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5,148,958
比例（%）
98.5691

反对
票数

7,562,400
比例（%）
1.3427

弃权
票数

496,100
比例（%）
0.088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1,495,617
比例（%）

98.6439

反对

票数

984,500
比例（%）

0.7993

弃权

票数

685,700
比例（%）

0.556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勇军、吴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此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026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临2025-075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石大控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6,851,146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7.24%。中石大
控股本次解除质押7,5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44.51%，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22%。解除
质押后，中石大控股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被质押的情况。2025年 12月 1日，公司接到中石大控股的通知，中石大控股办理了股份解除质押业务，具体如
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
7,500,000
44.51
3.22

2025年11月28日
16,851,146

7.24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0

本次解除质押后，公司股份如有后续的质押计划，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开发区投资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青岛中石大控股
有限公司

青岛军民融合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开发区投资
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合计

持股数量

16,851,146
15,201,000

15,201,000
47,253,146

持股比
例

7.24
6.53%

6.53%
20.3%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7,500,000
7,600,500

7,600,500
22,701,000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

0
7,600,500

7,600,500
15,201,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0
50.00%

50.00%
32.17%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
3.27%

3.27%
6.5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0

0

特此公告。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5599 证券简称：菜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2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

选举汪继源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汪继源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

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公示程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示期已结束，

公示期间未收到对选举结果的异议。

待《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经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汪继源先生将与公司其他董事会成员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汪继源先生任期至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附件：

汪继源先生简历

汪继源，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

师、税务师、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财务管理部科员，北京永睿财务顾问有

限公司监事。曾任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原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业务一部

副经理，北京金正元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项目经理、财务会计，北京中泽永诚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审计项目经理等职务。

汪继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A 股代码：601390 A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2025-063
H 股代码：00390 H 股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回购股份种类
回购股份方式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资金来源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份数量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年4月30日
2025年6月20日至2026年6月19日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人民币8亿元-16亿元

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
不超过人民币8.50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
10,501,500股

0.0425%
59,999,080.00元

5.63元/股-5.7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5年6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

铁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亿元，不

超过人民币16亿元，回购价格上限为8.50元/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回购期限为 2025年 6月 20日至 2026年 6月 19日。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 6月 2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中铁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票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5-04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10,
501,5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425%，成交最高价为5.75元/股，成交最低价为5.63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59,999,080.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股票代码：002759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2025-091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

降至5%以下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泰新材”）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瑞泰新材于2025年12月1日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973,803股，本次权益变动后，瑞泰新材持有公司股份25,069,1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97%，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天际股份

上升□ 下降√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保税区纺织原料市场216-2635室

2025年12月1日

因股东自身发展需要，瑞泰新材于2025年12月1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973,803股，本次权益变动后，瑞泰新材持有公司股份25,069,115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4.999997%，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减持股数(股)
4,973,803
4,973,803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0,042,918
30,042,918

0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5.992014%
5.992014%

0.00%

002759
有□ 无√

减持比例
0.992017%
0.992017%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5,069,115
25,069,115

0

占总股本比例
4.999997%
4.999997%

0.00%

注：瑞泰新材本次权益变动后，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9,621,887股后总股本的5. 097828%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来源于股东瑞泰新材认购的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股份。瑞泰新材本次权益变动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实际减持情况未违反在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时所做的相关承诺。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瑞泰新材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该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5-06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5年11月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项目类别

新能源汽车
-乘用车
-纯电动

-插电式混合动力
-商用车
-客车
-其他
合计

产量

本月

474,175
469,199
233,631
235,568
4,976
349
4,627

474,175

去年同期

540,588
536,926
208,859
328,067
3,662
449
3,213

540,588

本年累计

4,117,552
4,064,839
2,031,189
2,033,650
52,713
4,422
48,291

4,117,552

去年累计

3,837,632
3,820,365
1,588,206
2,232,159
17,267
4,205
13,062

3,837,632

累计同比

7.29%
6.40%
27.89%
-8.89%
205.28%
5.16%

269.71%
7.29%

销量

本月

480,186
474,921
237,540
237,381
5,265
349
4,916

480,186

去年同期

506,804
504,003
198,065
305,938
2,801
449
2,352

506,804

本年累计

4,182,038
4,130,639
2,066,002
2,064,637
51,399
4,422
46,977

4,182,038

去年累计

3,757,336
3,740,930
1,557,258
2,183,672
16,406
4,205
12,201

3,757,336

累计同比

11.30%
10.42%
32.67%
-5.45%
213.29%
5.16%

285.03%
11.30%

注：本公司2025年11月出口新能源汽车合计131,935辆；

本公司2025年11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为27.669 GWh，2025年累计装机总量约为258.282 GWh。
务请注意，上述产、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本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


